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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2009 年度上海市科普工作统计实施要求 

 

一、科普工作统计的范围 

本次为全社会科普工作统计，统计范围包括中央、国务院各部门

及其直属单位、市、区（县）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直属单位、社会团

体等机构和组织。 

统计填报单位主要包括： 

市级单位 

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及所属直属单位（市文广影视集团、解

放日报集团、文新报业集团等）、市文明办、市发改委、市科委、市国

资委、市经信委、市教委、市农委、市建设交通委、市旅游局、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口计生委、市文广影视局、市

公安局、市卫生局、市环保局、市新闻出版局、市食药监局、市绿化

局、市地震局、市气象局、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科协、市

社联、市文联、中科院上海分院、上海科学院等。 

区县级单位 

区县委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科委、经贸委、教育局、农业局、文广

局、公安局、卫生局、计生委、环保局、园林管理局、地震办、气象

局、科协、工会、团委、妇联等。 

二、科普统计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流程 

各填报单位负责年报表数据的填报、初审等工作；区县及各主管

部门负责本系统内报表的检查、初审把关，收齐后集中报上海市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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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年报工作组；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负责科普统计工作的总体布

置、统计人员的培训、报表复审、数据录入及汇总上报等工作。 

三、时间进度 

全市布置、培训        2010 年 4 月中旬 

基层填报、区县审核、上报 2010 年 4 月 13 日－5 月 14 日 

全市审核、录入、汇总     2010 年 5 月 15 日－5 月 31 日 

上报全国审核、汇总      2010 年 6 月 1 日-6 月 15 日 

四、上报要求 

1、各区县及主管部门将调查单位清单、调查表一式二份和未报单

位清单（包括单位名称、类型、未报原因说明），集中于 2010 年 5 月

14 日前报上海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。 

2、中央、国务院各部委直属单位在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的同时抄

报上海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。 

3、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按属地化管理的原则，统一由各区、县科

委（协）负责调查统计。 

4、各区、县卫生局、文广局、气象局、环保局、团委等单位在上

报区、县科委（协）的同时，将年报表同时抄报市级主管部门。 

五、统计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方法 

1、上海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负责科普统计工作的布置、统计人

员的培训、报表复审、数据录入及汇总等工作。 

2、各区县、各系统要按照全市统一部署，协调好有关方面的关系，

在人力、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，并由本单位科技统计人员（或指定专

人）负责做好科普统计工作。 

3、调查统计工作期间，各填报单位要给科技统计人员安排足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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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，保证科普调查工作顺利进行。 

4、各单位的统计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对所辖单位的年报表进行收集

和审核，作好参加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会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。 

5、开展科普统计的评比工作，将委托上海市科技统计协会对成绩

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。 

6、科普工作调查表可以从科学技术部网站下载，网址为：

http://www.most.gov.cn/kxjspj/index.htm 中的科普统计栏目，也可以到

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页(http://www.istic.ac.cn)下载，具体下载链

接见主页右侧所馆动态中的滚动通知。 

7、联 系 人：周奇琪、沈莉影(62618481*102   62629080*108) 

联系地址：虹桥路 2216 号沪杏科技图书馆 

邮    编：200336 


